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942號

原      告  黃典隆（即黃萬得繼承人）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市長）

被      告  新北地方法院                             

代  表  人  許仕楓（院長）

訴訟代理人  黎文德               

上列當事人間國家賠償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關於損害賠償部分，移送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該部分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

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

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

同。」據此，行政處分有無效情形，或公法上法律關係的成

立或存在與否產生爭議，或違法的行政處分已執行完畢而無

法回復原狀或有其他效力解消的情形，且有即受確認判決的

法律上利益時，得提起確認訴訟。又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

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

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

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二、又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規範得提起確認訴訟之訴訟

類型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

成立或不成立訴訟」及「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

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3種。其中，確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1



行政處分無效、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之行

政處分違法之訴訟，係以行政處分為對象提起之確認訴訟類

型，若行政機關所為並非行政處分，自不得提起此等確認訴

訟。而所稱公法上法律關係，乃指特定生活事實之存在，因

法規之規範效果，在兩個以上權利主體間所產生之權利義務

關係，或產生人對權利客體間之利用關係。又行政法上法律

關係之成立有直接基於法規規定者，亦有因行政處分、行政

契約或事實行為而發生者。至法規、行政行為及事實均非法

律關係之本身，故皆不得以其存否為確認訴訟之標的。故若

當事人提起之確認訴訟非屬上開法定之類型，即應認其起訴

係不備要件。（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抗字第299號裁定意旨

參照）另依照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

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

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三、再者，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

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第2條定有明文。而所謂公法上

之爭議，係指人民與行政機關間，因公法關係（包括公法上

法律關係或公權力措施）所生之爭議而言。又我國關於行政

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之規定，係採二元訴訟

制度，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關於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

議，由行政法院審判，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

院審判（司法院釋字第448號解釋意旨參照）。準此可知，

依行政訴訟程序審理之訴訟標的為公法關係之爭議，至於私

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依民事訴訟程序審理。當

事人如就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之私法爭議事件，誤向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訴訟時，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

第7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應依職

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行政法院應

依職權裁定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　

四、原告起訴意旨略以：㈠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提起本訴部

分：行政程序法第8條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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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被告新北市政府於國家

賠償請求事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民國

107年度國更字第1號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訴字第1

35號判決事件，未有任何陳述及舉證，原告之訴即應認有理

由。原告自得以107年5月9日國家賠償書，臺灣高等法院107

年度抗字第46號裁定，確認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1月13日新

北府社老字第1080219236號函（按：應為108年2月13日之

誤，下稱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違背行政程序法第8

條規定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國家賠償法第10

條規定成立。㈡被告新北地院於臺北高等法院112年訴字第1

35號事件答辯狀，提出證據國家賠償書，臺灣高等法院107

年抗字第46號裁定，臺北縣政府北府社老字第1920058758

函、同府86北府社五字第289056號函，自認無證據及法律依

據系爭房屋為應強制拆除違章建物暨將黃萬得安置於三重養

護中心，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新函詐欺新北地院107

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

㈢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提起本訴部分：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

3日函違背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

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依民法第7

1條、第113條、第148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新北市政

府應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44萬1,651元，並自89年6月1

日起以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129萬362元，並自92年3月16

日起以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新北市政府、新北地院

應賠償原告訴訟費損失2萬2,146元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

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

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成立。㈡被告

新北地院於臺北高等法院112年訴字第135號事件，自認被告

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

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㈢被告新北市

政府應賠償原告44萬1,651元，並自89年6月1日起以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129萬362元，並自92年3月16日起以年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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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新北市政府、新北地院應賠償原告訴

訟費損失2萬2,146元。

五、本院查：

  ㈠關於訴之聲明㈠、㈡部分

　  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本院卷第53-54頁）係函

復新北地院，關於該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國家賠償案件

補正說明，並非行政程序法第92條定義的行政處分，原告以

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為上開訴之聲明㈠之訴訟標的提

起本訴，應不合法。再者，原告以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欲

確認訴之聲明㈡之訴訟標的(本院卷第19頁)，乃以非法律關

係作為確認訴訟之標的(即被告新北地院於相關民事案件自

認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

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不屬於

上開行政訴訟法第6條之法定類型，應認其起訴不備要件，

且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

裁定駁回之

  ㈡關於訴之聲明㈢、㈣部分

    經查，依原告主張本件訴訟之原因事實及法律關係以觀，原

告主張依據民法第71條、第113條、第148條規定提起損害賠

償之訴(本院卷第19頁)，其性質顯屬私法爭議，應循民事程

序救濟。是該部分核屬民事訴訟範疇，非前開行政訴訟法第

2條所稱之公法上爭議，行政法院並無審判權，詎原告向本

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顯有違誤，爰依職權將該部分移送至

有受理權限之新北地院審理，爰裁定如主文。

六、結論：原告之訴一部不合法，應予駁回；一部無審判權，應

予移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孫萍萍

                                      法  官  周泰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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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徐偉倫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

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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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942號
原      告  黃典隆（即黃萬得繼承人）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市長）
被      告  新北地方法院                              
代  表  人  許仕楓（院長）
訴訟代理人  黎文德               
上列當事人間國家賠償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關於損害賠償部分，移送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該部分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據此，行政處分有無效情形，或公法上法律關係的成立或存在與否產生爭議，或違法的行政處分已執行完畢而無法回復原狀或有其他效力解消的情形，且有即受確認判決的法律上利益時，得提起確認訴訟。又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二、又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規範得提起確認訴訟之訴訟類型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訴訟」及「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3種。其中，確認行政處分無效、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違法之訴訟，係以行政處分為對象提起之確認訴訟類型，若行政機關所為並非行政處分，自不得提起此等確認訴訟。而所稱公法上法律關係，乃指特定生活事實之存在，因法規之規範效果，在兩個以上權利主體間所產生之權利義務關係，或產生人對權利客體間之利用關係。又行政法上法律關係之成立有直接基於法規規定者，亦有因行政處分、行政契約或事實行為而發生者。至法規、行政行為及事實均非法律關係之本身，故皆不得以其存否為確認訴訟之標的。故若當事人提起之確認訴訟非屬上開法定之類型，即應認其起訴係不備要件。（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抗字第299號裁定意旨參照）另依照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三、再者，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第2條定有明文。而所謂公法上之爭議，係指人民與行政機關間，因公法關係（包括公法上法律關係或公權力措施）所生之爭議而言。又我國關於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之規定，係採二元訴訟制度，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關於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由行政法院審判，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審判（司法院釋字第448號解釋意旨參照）。準此可知，依行政訴訟程序審理之訴訟標的為公法關係之爭議，至於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依民事訴訟程序審理。當事人如就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之私法爭議事件，誤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時，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裁定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　
四、原告起訴意旨略以：㈠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提起本訴部分：行政程序法第8條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被告新北市政府於國家賠償請求事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民國107年度國更字第1號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訴字第135號判決事件，未有任何陳述及舉證，原告之訴即應認有理由。原告自得以107年5月9日國家賠償書，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抗字第46號裁定，確認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1月13日新北府社老字第1080219236號函（按：應為108年2月13日之誤，下稱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違背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成立。㈡被告新北地院於臺北高等法院112年訴字第135號事件答辯狀，提出證據國家賠償書，臺灣高等法院107年抗字第46號裁定，臺北縣政府北府社老字第1920058758函、同府86北府社五字第289056號函，自認無證據及法律依據系爭房屋為應強制拆除違章建物暨將黃萬得安置於三重養護中心，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新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㈢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提起本訴部分：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違背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依民法第71條、第113條、第148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新北市政府應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44萬1,651元，並自89年6月1日起以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129萬362元，並自92年3月16日起以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新北市政府、新北地院應賠償原告訴訟費損失2萬2,146元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成立。㈡被告新北地院於臺北高等法院112年訴字第135號事件，自認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㈢被告新北市政府應賠償原告44萬1,651元，並自89年6月1日起以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129萬362元，並自92年3月16日起以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新北市政府、新北地院應賠償原告訴訟費損失2萬2,146元。
五、本院查：
  ㈠關於訴之聲明㈠、㈡部分
　  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本院卷第53-54頁）係函復新北地院，關於該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國家賠償案件補正說明，並非行政程序法第92條定義的行政處分，原告以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為上開訴之聲明㈠之訴訟標的提起本訴，應不合法。再者，原告以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欲確認訴之聲明㈡之訴訟標的(本院卷第19頁)，乃以非法律關係作為確認訴訟之標的(即被告新北地院於相關民事案件自認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不屬於上開行政訴訟法第6條之法定類型，應認其起訴不備要件，且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㈡關於訴之聲明㈢、㈣部分
    經查，依原告主張本件訴訟之原因事實及法律關係以觀，原告主張依據民法第71條、第113條、第148條規定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本院卷第19頁)，其性質顯屬私法爭議，應循民事程序救濟。是該部分核屬民事訴訟範疇，非前開行政訴訟法第2條所稱之公法上爭議，行政法院並無審判權，詎原告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顯有違誤，爰依職權將該部分移送至有受理權限之新北地院審理，爰裁定如主文。
六、結論：原告之訴一部不合法，應予駁回；一部無審判權，應予移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孫萍萍
                                      法  官  周泰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徐偉倫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942號
原      告  黃典隆（即黃萬得繼承人）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市長）
被      告  新北地方法院                              
代  表  人  許仕楓（院長）
訴訟代理人  黎文德               
上列當事人間國家賠償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關於損害賠償部分，移送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該部分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
    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
    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
    」據此，行政處分有無效情形，或公法上法律關係的成立或
    存在與否產生爭議，或違法的行政處分已執行完畢而無法回
    復原狀或有其他效力解消的情形，且有即受確認判決的法律
    上利益時，得提起確認訴訟。又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
    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
    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
    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二、又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規範得提起確認訴訟之訴訟
    類型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
    成立或不成立訴訟」及「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
    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3種。其中，確認
    行政處分無效、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之行
    政處分違法之訴訟，係以行政處分為對象提起之確認訴訟類
    型，若行政機關所為並非行政處分，自不得提起此等確認訴
    訟。而所稱公法上法律關係，乃指特定生活事實之存在，因
    法規之規範效果，在兩個以上權利主體間所產生之權利義務
    關係，或產生人對權利客體間之利用關係。又行政法上法律
    關係之成立有直接基於法規規定者，亦有因行政處分、行政
    契約或事實行為而發生者。至法規、行政行為及事實均非法
    律關係之本身，故皆不得以其存否為確認訴訟之標的。故若
    當事人提起之確認訴訟非屬上開法定之類型，即應認其起訴
    係不備要件。（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抗字第299號裁定意旨
    參照）另依照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
    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
    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三、再者，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
    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第2條定有明文。而所謂公法上
    之爭議，係指人民與行政機關間，因公法關係（包括公法上
    法律關係或公權力措施）所生之爭議而言。又我國關於行政
    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之規定，係採二元訴訟
    制度，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關於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
    議，由行政法院審判，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
    院審判（司法院釋字第448號解釋意旨參照）。準此可知，
    依行政訴訟程序審理之訴訟標的為公法關係之爭議，至於私
    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依民事訴訟程序審理。當
    事人如就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之私法爭議事件，誤向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訴訟時，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
    第7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應依職
    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行政法院應
    依職權裁定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　
四、原告起訴意旨略以：㈠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提起本訴部
    分：行政程序法第8條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
    ，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被告新北市政府於國家賠
    償請求事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民國10
    7年度國更字第1號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訴字第135
    號判決事件，未有任何陳述及舉證，原告之訴即應認有理由
    。原告自得以107年5月9日國家賠償書，臺灣高等法院107年
    度抗字第46號裁定，確認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1月13日新北
    府社老字第1080219236號函（按：應為108年2月13日之誤，
    下稱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違背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
    定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
    定成立。㈡被告新北地院於臺北高等法院112年訴字第135號
    事件答辯狀，提出證據國家賠償書，臺灣高等法院107年抗
    字第46號裁定，臺北縣政府北府社老字第1920058758函、同
    府86北府社五字第289056號函，自認無證據及法律依據系爭
    房屋為應強制拆除違章建物暨將黃萬得安置於三重養護中心
    ，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新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
    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㈢依行政
    訴訟法第7條提起本訴部分：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違
    背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
    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依民法第71條、第
    113條、第148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新北市政府應賠償
    原告新臺幣（下同）44萬1,651元，並自89年6月1日起以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129萬362元，並自92年3月16日起以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新北市政府、新北地院應賠償原
    告訴訟費損失2萬2,146元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告新北市
    政府108年2月13日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
    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成立。㈡被告新北地院於
    臺北高等法院112年訴字第135號事件，自認被告新北市政府
    108年2月13日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
    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㈢被告新北市政府應賠償原
    告44萬1,651元，並自89年6月1日起以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129萬362元，並自92年3月16日起以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㈣被告新北市政府、新北地院應賠償原告訴訟費損失2萬2,
    146元。
五、本院查：
  ㈠關於訴之聲明㈠、㈡部分
　  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本院卷第53-54頁）係函
    復新北地院，關於該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國家賠償案件
    補正說明，並非行政程序法第92條定義的行政處分，原告以
    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為上開訴之聲明㈠之訴訟標的提
    起本訴，應不合法。再者，原告以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欲
    確認訴之聲明㈡之訴訟標的(本院卷第19頁)，乃以非法律關
    係作為確認訴訟之標的(即被告新北地院於相關民事案件自
    認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
    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不屬於
    上開行政訴訟法第6條之法定類型，應認其起訴不備要件，
    且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
    裁定駁回之
  ㈡關於訴之聲明㈢、㈣部分
    經查，依原告主張本件訴訟之原因事實及法律關係以觀，原
    告主張依據民法第71條、第113條、第148條規定提起損害賠
    償之訴(本院卷第19頁)，其性質顯屬私法爭議，應循民事程
    序救濟。是該部分核屬民事訴訟範疇，非前開行政訴訟法第
    2條所稱之公法上爭議，行政法院並無審判權，詎原告向本
    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顯有違誤，爰依職權將該部分移送至
    有受理權限之新北地院審理，爰裁定如主文。
六、結論：原告之訴一部不合法，應予駁回；一部無審判權，應
    予移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孫萍萍
                                      法  官  周泰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徐偉倫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942號
原      告  黃典隆（即黃萬得繼承人）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市長）
被      告  新北地方法院                              
代  表  人  許仕楓（院長）
訴訟代理人  黎文德               
上列當事人間國家賠償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關於損害賠償部分，移送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該部分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據此，行政處分有無效情形，或公法上法律關係的成立或存在與否產生爭議，或違法的行政處分已執行完畢而無法回復原狀或有其他效力解消的情形，且有即受確認判決的法律上利益時，得提起確認訴訟。又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二、又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規範得提起確認訴訟之訴訟類型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訴訟」及「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3種。其中，確認行政處分無效、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違法之訴訟，係以行政處分為對象提起之確認訴訟類型，若行政機關所為並非行政處分，自不得提起此等確認訴訟。而所稱公法上法律關係，乃指特定生活事實之存在，因法規之規範效果，在兩個以上權利主體間所產生之權利義務關係，或產生人對權利客體間之利用關係。又行政法上法律關係之成立有直接基於法規規定者，亦有因行政處分、行政契約或事實行為而發生者。至法規、行政行為及事實均非法律關係之本身，故皆不得以其存否為確認訴訟之標的。故若當事人提起之確認訴訟非屬上開法定之類型，即應認其起訴係不備要件。（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抗字第299號裁定意旨參照）另依照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三、再者，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第2條定有明文。而所謂公法上之爭議，係指人民與行政機關間，因公法關係（包括公法上法律關係或公權力措施）所生之爭議而言。又我國關於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之規定，係採二元訴訟制度，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關於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由行政法院審判，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審判（司法院釋字第448號解釋意旨參照）。準此可知，依行政訴訟程序審理之訴訟標的為公法關係之爭議，至於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依民事訴訟程序審理。當事人如就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之私法爭議事件，誤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時，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裁定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　
四、原告起訴意旨略以：㈠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提起本訴部分：行政程序法第8條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被告新北市政府於國家賠償請求事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民國107年度國更字第1號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訴字第135號判決事件，未有任何陳述及舉證，原告之訴即應認有理由。原告自得以107年5月9日國家賠償書，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抗字第46號裁定，確認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1月13日新北府社老字第1080219236號函（按：應為108年2月13日之誤，下稱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違背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成立。㈡被告新北地院於臺北高等法院112年訴字第135號事件答辯狀，提出證據國家賠償書，臺灣高等法院107年抗字第46號裁定，臺北縣政府北府社老字第1920058758函、同府86北府社五字第289056號函，自認無證據及法律依據系爭房屋為應強制拆除違章建物暨將黃萬得安置於三重養護中心，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新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㈢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提起本訴部分：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違背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依民法第71條、第113條、第148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新北市政府應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44萬1,651元，並自89年6月1日起以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129萬362元，並自92年3月16日起以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新北市政府、新北地院應賠償原告訴訟費損失2萬2,146元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成立。㈡被告新北地院於臺北高等法院112年訴字第135號事件，自認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㈢被告新北市政府應賠償原告44萬1,651元，並自89年6月1日起以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129萬362元，並自92年3月16日起以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新北市政府、新北地院應賠償原告訴訟費損失2萬2,146元。
五、本院查：
  ㈠關於訴之聲明㈠、㈡部分
　  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本院卷第53-54頁）係函復新北地院，關於該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國家賠償案件補正說明，並非行政程序法第92條定義的行政處分，原告以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為上開訴之聲明㈠之訴訟標的提起本訴，應不合法。再者，原告以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欲確認訴之聲明㈡之訴訟標的(本院卷第19頁)，乃以非法律關係作為確認訴訟之標的(即被告新北地院於相關民事案件自認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不屬於上開行政訴訟法第6條之法定類型，應認其起訴不備要件，且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㈡關於訴之聲明㈢、㈣部分
    經查，依原告主張本件訴訟之原因事實及法律關係以觀，原告主張依據民法第71條、第113條、第148條規定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本院卷第19頁)，其性質顯屬私法爭議，應循民事程序救濟。是該部分核屬民事訴訟範疇，非前開行政訴訟法第2條所稱之公法上爭議，行政法院並無審判權，詎原告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顯有違誤，爰依職權將該部分移送至有受理權限之新北地院審理，爰裁定如主文。
六、結論：原告之訴一部不合法，應予駁回；一部無審判權，應予移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孫萍萍
                                      法  官  周泰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徐偉倫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942號
原      告  黃典隆（即黃萬得繼承人）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市長）
被      告  新北地方法院                              
代  表  人  許仕楓（院長）
訴訟代理人  黎文德               
上列當事人間國家賠償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關於損害賠償部分，移送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該部分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據此，行政處分有無效情形，或公法上法律關係的成立或存在與否產生爭議，或違法的行政處分已執行完畢而無法回復原狀或有其他效力解消的情形，且有即受確認判決的法律上利益時，得提起確認訴訟。又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二、又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規範得提起確認訴訟之訴訟類型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訴訟」及「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3種。其中，確認行政處分無效、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違法之訴訟，係以行政處分為對象提起之確認訴訟類型，若行政機關所為並非行政處分，自不得提起此等確認訴訟。而所稱公法上法律關係，乃指特定生活事實之存在，因法規之規範效果，在兩個以上權利主體間所產生之權利義務關係，或產生人對權利客體間之利用關係。又行政法上法律關係之成立有直接基於法規規定者，亦有因行政處分、行政契約或事實行為而發生者。至法規、行政行為及事實均非法律關係之本身，故皆不得以其存否為確認訴訟之標的。故若當事人提起之確認訴訟非屬上開法定之類型，即應認其起訴係不備要件。（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抗字第299號裁定意旨參照）另依照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三、再者，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第2條定有明文。而所謂公法上之爭議，係指人民與行政機關間，因公法關係（包括公法上法律關係或公權力措施）所生之爭議而言。又我國關於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之規定，係採二元訴訟制度，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關於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由行政法院審判，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審判（司法院釋字第448號解釋意旨參照）。準此可知，依行政訴訟程序審理之訴訟標的為公法關係之爭議，至於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依民事訴訟程序審理。當事人如就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之私法爭議事件，誤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時，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裁定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　
四、原告起訴意旨略以：㈠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提起本訴部分：行政程序法第8條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被告新北市政府於國家賠償請求事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民國107年度國更字第1號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訴字第135號判決事件，未有任何陳述及舉證，原告之訴即應認有理由。原告自得以107年5月9日國家賠償書，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抗字第46號裁定，確認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1月13日新北府社老字第1080219236號函（按：應為108年2月13日之誤，下稱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違背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成立。㈡被告新北地院於臺北高等法院112年訴字第135號事件答辯狀，提出證據國家賠償書，臺灣高等法院107年抗字第46號裁定，臺北縣政府北府社老字第1920058758函、同府86北府社五字第289056號函，自認無證據及法律依據系爭房屋為應強制拆除違章建物暨將黃萬得安置於三重養護中心，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新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㈢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提起本訴部分：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違背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依民法第71條、第113條、第148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新北市政府應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44萬1,651元，並自89年6月1日起以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129萬362元，並自92年3月16日起以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新北市政府、新北地院應賠償原告訴訟費損失2萬2,146元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成立。㈡被告新北地院於臺北高等法院112年訴字第135號事件，自認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㈢被告新北市政府應賠償原告44萬1,651元，並自89年6月1日起以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129萬362元，並自92年3月16日起以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新北市政府、新北地院應賠償原告訴訟費損失2萬2,146元。
五、本院查：
  ㈠關於訴之聲明㈠、㈡部分
　  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本院卷第53-54頁）係函復新北地院，關於該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國家賠償案件補正說明，並非行政程序法第92條定義的行政處分，原告以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為上開訴之聲明㈠之訴訟標的提起本訴，應不合法。再者，原告以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欲確認訴之聲明㈡之訴訟標的(本院卷第19頁)，乃以非法律關係作為確認訴訟之標的(即被告新北地院於相關民事案件自認被告新北市政府108年2月13日函詐欺新北地院107年度國更一字第1號起訴違背國家賠償法第10條規定程序)，不屬於上開行政訴訟法第6條之法定類型，應認其起訴不備要件，且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㈡關於訴之聲明㈢、㈣部分
    經查，依原告主張本件訴訟之原因事實及法律關係以觀，原告主張依據民法第71條、第113條、第148條規定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本院卷第19頁)，其性質顯屬私法爭議，應循民事程序救濟。是該部分核屬民事訴訟範疇，非前開行政訴訟法第2條所稱之公法上爭議，行政法院並無審判權，詎原告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顯有違誤，爰依職權將該部分移送至有受理權限之新北地院審理，爰裁定如主文。
六、結論：原告之訴一部不合法，應予駁回；一部無審判權，應予移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孫萍萍
                                      法  官  周泰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徐偉倫


